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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970花蓮市新興路二００號
承辦人：黃秀媖
電話：03-8227141#262
電子信箱：1103321112@hibox.hlshb.gov.
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花衛健促字第1150014458D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訂於115年5月22日(五)針對本縣進

行 菸害防制實地考核，請轄內校園(幼兒園)落實菸害巡

檢，惠 請轉知所屬，至紉公誼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5年菸害防制工作計畫辦理。

二、國民健康署委託消基會於115年5月22日(五)至本縣各禁菸

場 所進行菸害防制實地考評，如當場查獲違規情事，將逕

行依 法裁處。

三、依據菸害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略以，各級學校、

幼兒園、托嬰中心、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及其他供兒童及

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全面禁止吸菸。違者處

新臺幣2,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。又依據同法第18條第2

項規定，前項所定場所，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明顯禁菸標

示，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。違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

上5萬元以下罰鍰，並令限期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得按次

連續處罰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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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惠請加強檢視並配合以下規定：

(一)所有入口（含正門、側門及後門等）應依法張貼禁菸標

誌(即進入前需能清楚查見禁菸標誌)，並不得有吸菸行

為。

(二)校園內不得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(如：菸灰缸、熄菸飲料

罐、含菸蒂之水紙杯或任何熄菸器物）。

(三)禁菸場所不得出現菸蒂(請重點查核區域：廁所、樓梯

間、頂樓、機房、操場、花圃、水溝、走道及校園周邊

道路等)，請協助巡查作業，確實執行全面禁菸規定，確

保禁菸場所內不得出現菸蒂，以維護無菸環境。

(四)校園內如有工程施工，請務必加強要求施工廠商遵守菸

害防制法規範。
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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